
— 1 —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低效
存量工业（仓储）用地变更为商业
服务业用地暂行规定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，

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《泉州市低效存量工业（仓储）用地变更为商业服务业用地

暂行规定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10月 17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泉政办规〔2025〕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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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低效存量工业（仓储）用地变更为
商业服务业用地暂行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工业用地转型为商业服务业用地管理，优化城

市空间布局，促进产业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共中央

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》《自然

资源部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泉州市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

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2〕178号）、《自然资源
部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
17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暂行规定。
一、适用范围

泉州市统管区（含鲤城区、丰泽区、洛江区、泉州台商投资

区）和泉州开发区清濛园区范围内的存量工业（仓储）用地，允

许土地使用权人变更土地用途为不可分割销售的商业、商务金融、

娱乐、旅馆等商业服务业用地。

工业产业区块线一级控制线范围内的规划工业用地严禁变

更，规划非工业用地应优先作为服务于工业经济发展的科研办公

或生产性服务业场所；二级控制线范围内的存量工业用地变更为

商业服务业用地的，原则上应由属地区级政府组织实施占一补一，

安置在一级区块线范围内或周边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变更为商业服务业用地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符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、工业产业区块线管理相关

规定和城市更新要求；

（二）已取得不动产权证（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），土地剩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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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年限不少于 8 年，无查封、抵押等限制权利情形（经抵押权
人书面同意的除外）；

（三）未列入征地拆迁或土地收储范围；

（四）不存在影响城市规划实施的严重违法建设行为；

（五）保留建筑物的应满足变更用途的建筑结构、消防安全

和环境影响等相关要求；

（六）宗地涉及土壤污染的，应治理达到使用条件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申请。土地使用权人持申请报告、土地房屋权属材料

和项目实施方案，向属地区政府（管委会）提出变更申请。涉及

保留原有建筑物的，应同时提交有资质单位出具的结构安全鉴定

报告和消防安全评估报告。

（二）审查。属地区级政府组织区级部门进行实地踏勘，对

项目是否符合申请条件进行审查后，进一步征求市资源规划局、

住建局、工信局等部门意见，提交市政府用地联席会研究。

（三）核定规划条件。经市政府用地联席会研究同意的项目，

由市资源规划局依据详细规划重新核定用地规划条件，涉及控规

调整的，依法按程序开展控规调整论证。如用地内的部分用地规

划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用地的，应按规划要求扣除该部分用地，

由政府收储。

（四）评估。市资源规划局委托评估公司按新用途的市场评

估价与原用途剩余年期市场评估价的差价核算补缴土地价款，报

市地价委员会会议研究确定。

（五）公示。经市地价委员会会议研究同意后，在福建省土

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系统录入地块信息，并在福建省土地市场动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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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与监管系统以及市资源规划局网站同步进行公示。

（六）签订合同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市资源规划局与土地

使用权人签订土地出让补充合同，土地使用权人按规定补交土地

出让金。规划条件纳入土地出让补充合同，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属地区级政府与申请人签订履约协议。

（七）变更办理。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据土地出让补充合同、

原不动产权证及安全鉴定报告和消防安全评估报告等办理不动产

权证变更登记手续。

四、实施方式

符合申请条件的工业（仓储）用地可结合实际情况，采取保

留原有建筑、空地新建、拆除重建和改扩建等单一或多种方式结

合，实施土地用途变更。其中：

（一）保留原有建筑应不改变宗地内原建筑主体结构，不增

加建筑面积。涉及立面改造的由市资源规划局出具审查意见。由

土地使用权人提供安全鉴定报告和消防安全评估报告，直接申请

办理不动产登记用途变更。

（二）空地新建或拆除重建的，土地使用权人缴清土地出让

金和相关税费后，应先行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土地用途变更，再按

程序办理基建审批手续。

（三）改扩建允许增设必要的连廊、楼梯、电梯、门廊、变

配电房、消防安全等设施，增设的设施或扩建的部分应符合消防

和结构安全，按程序办理基建审批手续。

以上改造方式中存在保留原有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或未按照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，在不影响城市规

划实施、不妨碍公共和周边项目利益、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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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提下，依法经城市管理部门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处罚，并完成

土地用途变更后，补办相关手续。

五、政策措施

（一）允许相邻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通过协议合作，将各自

地块整合为一个完整用地申请联合改造，在保持各自用地面积不

变的前提下，合理调整用地边界。

（二）改造项目涉及边角地、夹心地、插花地等难以独立开

发零星土地的，在零星土地总面积不超过改造土地总面积的 10%
且不超过 5亩、规划统筹确需一并改造利用的，按规定完善手续
后，允许按评估价以协议方式供应给土地使用权人，土地用途和

出让年限与主体改造项目土地一致。

（三）申请改造的宗地范围内，如涉及规划为公共服务和基

础设施用地的部分，变更土地用途时一并由政府收储，按原土地

用途的市场评估价冲抵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。

（四）变更用途后宗地出让年限重新按商业用地法定最高使

用年期 40年确定；原为划拨用地的，同步办理划拨转出让手续。
六、监管措施

（一）土地使用权人应与属地区级政府签订履约协议书，约

定开发时序、产业发展方向和违约责任等事项。

（二）改造项目应整体办理不动产权登记，不可分割登记、

分割转让。不得采用小开间配卫生间等变相商品住宅建设方案，

立面设计应符合公共建筑的特点。如土地使用权人在实施改造中

违法进行分割销售或以其他形式变相分割销售的，依法严肃查处，

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，督促限时整改到位，直至收回土地。

（三）项目变更办理和改造期间，不动产权转移、登记、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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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暂予冻结。经研究同意的项目应在6个月内签订土地出让补充合
同，合同签订60天内缴清土地出让金，逾期自动失效。逾期失效
的项目，2年内不再受理所在宗地的变更申请。
七、其他事项

本暂行规定由市资源规划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5年 11月 1日
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年 10月 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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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0月 17日印发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委各部门，省部属驻泉各单位，泉州军分区，各

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市中级人民法院，

市人民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泉州市委员会，市工商联。


